长宁区卫生健康委员会2025年度
行政许可实施情况年度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将本部门2025年行政许可实施情况报告如下：

一、总体情况

长宁区卫健委全面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紧扣“十四五”规划收官与营商环境提质增效关键节点，立足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要求，以“一网通办”平台为抓手，推进行政许可事项清单动态管理，规范行政许可实施，推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强事前审批、事后监管、监督制约，切实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2025年本部门涉及行政许可事项18项，均为依法设定且纳入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的许可事项，未发生清单之外违法实施行政许可的情况。

二、行政许可办理情况

全年累计新发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225户，饮用水供水单位卫生许可证1户，放射卫生许可新发证7户，医疗机构购用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许可新发证4户，医疗广告审查205户。医疗机构许可工作中，全年共受理医疗机构执业登记16户，办理中医医疗机构执业登记3户。稳步推进医师电子注册工作，医师执业注册97人，护士执业注册97人，办理母婴人员许可新证16人。行政许可事项均进驻长宁区政务服务中心。依托“一网通办”平台，行政许可事项均实现全程网办。医师、护士通过电子化注册系统进行业务申请实现无人干预。2025年，“一网通办”网办率、全程网办率均达99%以上。

今年同步上线公共场所卫生备案，以及增补医疗广告审查注销两个行政许可事项，协助开通“义诊活动备案”“内部医疗机构备案”“医疗机构外出健康体检备案”“医师离岗备案”等事项，并及时上线我区“一网通办”总门户，不断完善办事指南、相关问答，及时回应相对人需求。

三、审批后监管开展情况

依据法律法规规定，按时对行政许可事项开展发证后监管，完善监管制度、处理投诉举报、主动开展监管，开展批后监管688次，未发现发证后有违法违规现象。

四、改革创新情况

（一）推进“一业一证”改革工作。进一步梳理事项办理流程及承诺办结时限，提高审批效率，提升首办成功率。新申请制作“一业一证”94张（其中美容美发店85张，中医诊所2张，口腔诊所7张）。完成互联网医院、口腔诊所、中医诊所、医疗美容门诊部、浴场、消毒产品生产“一业一证”上线前办件测试，助力做好卫生健康行业“一业一证”上线工作。我区牵头互联网医院一业一证改革已落实并完成智能办理优化。配合区级一件事改革事项整合成“开店一件事”，完成涉及公共场所许可相关事项和页面的审批流程优化。

（二）在线帮办实现数字化赋能。夯实线上线下帮办体系，持续做好14个高频事项人工帮办接听应答，进一步完善两名常驻人工座席的接听流程。开通医疗执业登记、医疗广告许可、公共场所卫生许可、放射工作人员证、护士执业注册、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许可、母婴保健技术服务人员资格许可等多个政务服务事项的在线客服平台答疑、跟进处理，实现一分钟响应。同时，班子领导每年开展帮办服务，为企业提供全流程办事指导服务，协助企业通过“一网通办”门户网站完成线上申报，推动受理、审批、制证全环节“一网通办”，持续擦亮“帮宁办”帮办服务品牌。
（三）推进告知承诺制

在深化“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告知承诺制”实施成效的基础上，本年度进一步将该模式延伸至放射诊疗的部分许可事项，同步优化“告知承诺许可”办理全流程。线上线下融合开展宣传培训，提升申请者办事知晓度与熟悉度；压缩申请单位取证时限；健全事后监管体系，对履约规范的经营者实施减免检查等激励措施，对未切实履行承诺的经营单位强化检查频次、加大执法力度。目前，辖区内绝大多数公共场所及放射诊疗机构均能按规范填报申请信息、提交告知承诺书。通过告知承诺流程申领卫生许可证，相较常规办理流程可缩短时限 10 个工作日，行政审批效率得到显著提升。同时，持续丰富服务内涵、延伸服务触角，针对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延续业务，继续开设线上到期提醒服务，打造线上线下联动的立体帮办模式，全方位优化卫生许可服务体验，提升服务质效。

监督制约情况

本部门对行政许可办理、批后监管等行为的监督情况开展自查，2025全年无行政许可相关行政复议及诉讼案件。

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是办件服务效能有待进一步提高。我委将进一步优化办件流程，加大帮办力度，提高审批效率；二是事中事后监管力度仍有待加强。我委将不断提升执法队伍能力建设，推行分级分类精准管理，实现服务供给与监管效能双提升，持续增强企业群众获得感与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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